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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_AE_A1_E6_9C_BA_E5_c53_85940.htm 第一条 为了规范审计

机关审计事项评价行为，保证审计工作质量，根据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国家审计基本准则》，制定本准则。 第二条 本准则

所称审计事项评价，是指审计机关按照确定的审计目标对被

审计单位财政收支、财务收支真实、合法、效益进行分析判

断，并发表审计意见的行为。 第三条 审计机关应当依据国家

有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其他相关规定，对审计事项进行评

价。 第四条 审计事项评价应当由实施审计的审计机关独立作

出。 审计机关评价审计事项时，应当实事求是，客观公正，

保持谨慎的态度。 第五条 审计机关应当根据审计方案规定的

审计目标确定审计事项评价的范围，对被审计单位财政收支

、财务收支的真实性、合法性和效益性进行评价。 第六条 真

实性评价是指对被审计单位的会计处理遵守相关会计准则、

会计制度的情况，以及相关会计信息与实际的财政收支、财

务收支状况和业务经营活动成果相符合的程度作出的评价。 

第七条 合法性评价是指对被审计单位的财政收支、财务收支

是否符合相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所作出的

评价。 第八条 效益性评价是指对被审计单位的财政收支、财

务收支及其经济活动的经济、效率和效果的评价。经济是指

被审计单位经济活动是否做到了节约；效率是指经济活动的

投入与产出之间的比率关系；效果是指经济活动是否达到了

预期的目的。 第九条 审计机关对下列事项不作评价： （一）

超越审计职责范围的事项； （二）证据不足、评价依据或标



准不明确的事项； （三）审计过程中未涉及的事项。 第十条 

审计组应当在审计报告中提出审计评价的初步意见，审计机

关审定审计报告，对被审计单位提出评价意见。 第十一条 作

出审计评价时，应当首先对所审查的财政收支、财务收支的

总体情况进行说明，并评价被审计单位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

问题。 第十二条 对真实性的评价，应当区分以下情况分别作

出： （一）如果审计中没有发现并通过专业判断认为被审计

单位不存在重要的不真实的事项，可以认为其真实地反映了

其财政收支、财务收支情况。 （二）如果审计发现有个别重

要的（超过重要性水平的）不真实事项，但不影响总体上反

映其财政收支、财务收支情况，可以认为其基本真实地反映

财政收支、财务收支情况，同时指出其存在的问题。 （三）

如果审计发现被审计单位会计信息严重不实，总体上不能合

理地反映其财政收支、财务收支情况，可以认为其不能真实

地反映其财政收支、财务收支情况，同时要说明原因。 第十

三条 对合法性的评价，应当根据被审计单位是否存在违反国

家规定的财政收支、财务收支行为，以及违规的严重程度作

出评价。对合法性的评价，应当区别以下情况分别作出： （

一）如果审计中未发现被审计单位存在重要的违反国家规定

的财政收支、财务收支行为，可以认为其较好地遵守了有关

财经法规。 （二）如果审计中发现被审计单位存在个别重要

的违反国家规定的财政收支、财务收支行为，可以认为其除

该事项外，基本遵守了有关财经法规。 （三）如果审计中发

现被审计单位存在严重的违反国家规定的财政收支、财务收

支的行为，可以认为其未能遵守有关财经法规。 第十四条 对

效益性的评价，审计机关应当首先就被审计单位经济活动所



产生效益的实际情况作出说明，同时应当揭示与有关评价标

准进行对照的结果。 评价效益性时，评价标准可以使用预算

或计划指标、历史指标、同行业先进指标等。评价时应当对

有关评价标准的选择依据和具体内容作出说明。 第十五条 本

准则由审计署负责解释。 第十六条 本准则自2004年2月1日起

施行。审计署于1996年12月16日发布的《审计机关审计事项

评价准则》（审法发〔1996〕360号）同时废止。 100Test 下

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

www.100test.com 


